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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 2003年12月25日上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个

宣判大会在这里举行。被告人陈秀平双手被铐，面色苍白，

由法警带至法庭。国徽高悬在法庭之上。审判长认定了被告

人的“犯罪事实”之后，朗声宣告：“被告人陈秀平犯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这次宣判大会旁听

人员多达七百余人。这一带农村大批村官、农民前来参会，

庭里庭外挤满了观众听众。被告人是该区黎明街道杨府山涂

村妇女主任，是该村农民“闹事”之首要分子，对她当众定

罪判刑，不仅使她名誉扫地，对“闹事”农民不啻是强烈的

震慑。 杨府山涂村有31名共产党员，当天几乎都来到了会场

。陈秀平是该党组织中的一名预备党员。从她被拘捕时起，

全体党员就联名致信办案机关和区委、区政府，认为她是无

辜的，要求释放陈秀平。当审判长铿锵的话音刚落，一名上

世纪50年代入党的苍苍白发的老党员，愤愤不平，老泪纵横

：“这冤案终有一天会翻过来！” （一） 一审法院宣判之后

，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旋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秀平遭受了一年的牢狱之灾。 2004年2月17日陈秀平刑满

释放。一周后她来到杭州，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边流泪，

一边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这是一个43岁的农村妇女，在村里

担任妇女主任已十余年。她普通话说得较勉强，温州方言相

当难懂。入狱后，她的母亲哭瞎了眼睛，丈夫提出了离婚，

而监牢留给她的不只是憔悴⋯⋯ 她说：农民苦啊⋯⋯，杨府

山涂村是温州市郊的一个小村，2000年当地政府将其部分区



域规划为商务中心区进行开发，先后征地上千亩，拆迁农户

数百户。农民对地方政府征地没有意见，从来未说一个“不

”字，仅对本村村长出卖村“三产留地”有意见。所谓“三

产留地”，是政府为安置失地农民，在被征的土地中留出地

块给村民集体兴办第三产业。“三产留地”卖掉了，农民安

置无着。2002年夏，失地失屋的农民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

，经常自发地聚集到村委会，要求村长公开村务，要求清查

村财务的巨大缺口，反对出卖“三产留地”。我作为妇女主

任，每天要到村委会上班，面对熙熙攘攘的群众，认为他们

的三点要求是合理的，于是就当面给村长提了意见⋯⋯，不

料，竟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抓了起来，判了刑坐

了牢。 听了申诉人一己的陈诉，我拿起一、二审判决书、裁

定书看了起来。 二审裁定书开篇写到： “原判认定，2002

年5月，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街道杨府山涂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即

将开始，被告人陈秀平因与本村村长xxx等村委会成员有矛盾

，借口村委会没有依法公开村务、村集体资产帐目不清及低

价转让村三产留地等为由，伙同数十名村民经常到村委会吵

闹，扰乱村委会办公秩序⋯⋯”该裁定书确认，二审查明的

事实与一审相同。 （申诉人说，所谓村委会换届选举到她刑

满释放后也未开始，不存在2002年5月换届选举一说。） 看了

原判的这些文字，我从书架上抽下一本《宪法》，一本《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找到有关章节，顿时心潮难平。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

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18周岁以

上的村民，享有村务知情权、涉及村集体利益事项的决策权



、村民主管理参与权和村财务监督权这四大权利。 《宪法》

对村民委员会定义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使如原判所说

陈秀平伙同村民扰乱了村委会办公秩序，也决非扰乱社会秩

序，不涉及该项罪名。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论陈秀

平作为村民的一分子还是作为村干部的一分子，要求公开村

务，要求监督村财务，反对出卖村三产留地，都是她的基本

权利。原判怎能把法有明文规定的权利斥为“借口”呢？ 本

案经警官、检察官、法官十数人之手，看来，这些办案人员

一不读《宪法》，二不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一名

律师，对如此判决真是不敢恭维啊！ 申诉人带来了本村全体

共产党员的联名信。这封捺着一个个红色指印的信，并非法

律上的证据，却深蕴着民意。虽然这些年，农村党员远不如

农村富人那么耀眼，农村党员越来越人微言轻，但我本人

有30年党龄，我从心底里相信基层党员的良知和良心。原判

对这封信视而不见，我读这信却受到极大的震动。 就在这一

天，我接下了这起刑事申诉案。 （二） 接案之后，我奔走于

杭州和温州，开始了阅卷、调查。 在法院，内勤抱出了足有

一尺半厚的案卷材料。为复印这些材料就复了半天，没有几

天功夫，是阅读不完的。我徜徉在案卷材料里，一边阅读一

边思索，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案卷中没有二审法官

会见羁押中的被告人并与她谈话的笔录。而依《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于是，我为此询问了申诉

人，她非常肯定地回答，二审法官从没有同她见过面、找她

谈过话。 案卷中二审律师的辩护词是2004年2月8日递交给法

院的，可是合议庭在2004年2月6日就召开会议对案件进行评

议，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决。也就是说，法官未



读辩护词就判掉了。 看来，二审法官有着足够的自信，只听

一审的一面之词，不需要听两面之词就定案。如此这般，还

叫做“审理”案件吗？ 定罪判刑事关公民的政治生命。这位

草菅公民政治生命的法官，后来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这是后

话。 由于案卷很厚很厚，调查的工作量很大很大。原判列出

姓名的证人有27人之多，有的证人有多份证言。我从寻访主

要证人入手开展调查。当接触到有关证人，有些情况使我连

连感到吃惊。 一号证人黄慧慧（女，36岁）和二号证人黄永

龙（男，58岁）是父女俩，他们推翻了公安机关录制的当初

的证言。他们说，公安机关把黄永龙关押了36小时，把黄慧

慧关押了19小时，在戴上手铐，遭电警棍击打的情况下，被

迫违心地作出了对陈秀平不利的证言。该父女俩的亲属系海

外侨领，闻他俩被扣押之讯，立即设法营救，经浙江省有关

领导机关的干预，当地公安机关才把他俩释放出来。 如此对

待证人，如此录制的“证人证言”，岂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

有效证据？ 由于本案涉及到杨府山涂村的村务、财务、转让

“三产留地”等等问题，我特意拜访了曾带领工作组驻村的

区委干部，这位前“工作组长”谈起陈秀平，褒意连连，他

始终认为把陈秀平定罪判刑是颠倒了黑白；我还调阅了有关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函件；我还到这个村的有关地块

去实地踏勘，以便获得更多的第一手事实材料，以便从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经过了这样阅卷、调查、走访、实地

踏勘和采集证据，为下一步撰写申诉状和辩护词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充分的依据。 （三） 申诉状和辩护词写了一万多字

，对原判的种种错谬之处一一进行了辩驳。 1．原判否认被

告人陈秀平是现职的村妇女主任，错认为她已于1999年5月落



选，仅是原妇女主任，这搞错了主体的身份职务。原判采信

了村长xxx等人的说法才否认被告人的职务。为此，我向村党

委取证，证实1999年5月没有改选之事。我还进一步指出，搞

准主体的身份职务，是审理任何刑事案件的前提，否则必然

会对案情的认识产生重大偏差。现职妇女主任是一名村干部

，同失地失屋农民接触多，这是工作职责。不能把干部与群

众之间的这种联系，认定为“聚众”犯罪。 2．原判认定2002

年5月27日，被告人伙同他人非法将村财务室的文件柜、保险

柜、办公桌抽屉贴上封条，更换了财务室的门锁。在案卷中

，共有11名“证人”作证，指陈秀平实施了该行为。对此，

我一一研究了这些证人证言，发现这11人中，当时在现场的

仅4人，另7人均为道听途说，其证言不足为凭。在现场的4证

人中，指陈秀平实施该行为的仅1人，3人否定她在场。适格

的证人3比1否定了该项指控。同时，我还进一步指出，案卷

内的照片上，清楚地看到查封村财务室的封条上赫然盖有村

委会、村党委二枚公章，说明该查封行为本身得到认可或追

认，不能归之为犯罪行为。 3．原判认定2002年9月22日下午2

时至11时，被告人伙同他人将黎明街道书记xxx等9名街道工

作人员围困在该村村委会不让离开，后在派出所民警干预下

才脱身。我调查到的实际情况是：该村许多失地失屋农户多

次要求街道书记来村了解他们的疾苦，听取他们的意见，等

了四个月，这天街道书记好不容易来了，农民们是自发聚集

到一起，并非陈秀平所组织，当天是中秋前夕，群众买来月

饼款待街道干部。至于从下午2时一直到晚上11时，这是因为

街道书记多次电请村长也来参加这一群众座谈会，而屡请村

长，久等不来，这期间不存在围困，不让脱身等等问题，综



观该过程根本不构成犯罪。 4．原判认定2002年11月26日上午

，被告人伙同他人将温州某房屋开发公司在村三产留地上建

起的围墙推倒，经评估，计损失2630元。我首先质疑了该房

屋开发公司在村三产留地上建围墙的合法性，再仔细查看案

卷内材料，陈秀平在各次笔录中均否认她到场做了此事，我

又一次将多名证人的证言做了辨析和比对，发现这一节“犯

罪事实”又是由多份不在现场的道听途说的证人证言所指认

的，而在现场者，有多人指陈秀平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在申

诉状和辩护词里，我激动地写到：原判不仅违背《宪法》和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行使正当权利视为犯罪，将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内的秩序上纲到社会秩序，而且，原判

所述陈秀平的三节“犯罪事实”都是不存在的，原判“事实

部分”的每一句话，句句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原判在这一刑

事案件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这四大要件上均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个案件是个非常典型的刑事冤假错

案。 （四） 怀揣着申诉状，我们踏上了申诉之途。我总觉得

这个材料里，饱含着陈秀平的冤屈，蕴集着深重的呼喊，它

的分量格外的重。 可是一起步就磕磕碰碰。法院、检察院、

有关领导机关，都去了，都找了，但没有一点点进展。 材料

送进去，从来不给你一个回执。要放就放这里，不放就拿回

去。至于回执，没有的。你走后，这材料有没有人看，天知

道。假如久等无讯，去问一下，会冷冷地告诉你，几年前放

进来的材料还尘封着，没功夫看呢，你只能排在那之后了。 

或者告诉你，材料已转给下级法院。当你到下级法院去问时

，则告之还没转下来。如此一个回合，二个回合⋯⋯，也别

想得到一句实话。 这里所述申诉中的压抑，发生在2004年全



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申诉的新规定

下达之前，那之后，这种状态有所改变。但在那一段时间，

是一种实情。 做律师的都知道，民事案件的翻案，十分不易

；而刑事案件的平反，更为艰难。申诉是需要耐心的。但当

受到冷遇、敷衍和推委时，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我曾用较

激烈的言辞进行了抗争，不一一赘述。 有一天，申诉人接到

一个原经办人员打来的电话，悄悄说，当时是出于无奈，不

得不秉承上级的旨意才这么办的，到上面去告吧，这案是翻

得过来的。 这良心发现者的一番表白，使我更加坚定了对本

案的认识。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和对法律的敬畏，明知申诉途

上布满荆棘，哪怕再苦再难，也要坚决走下去。 我们把申诉

状、辩护词及其附件，大量投寄给各级领导机关。给党中央

、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都寄送了材

料。 一个大喜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全国人大信访局从全国各

地许多来信中择出四件材料，组写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期简

报，浙江陈秀平案件是其中之一。吴邦国委员长在这期简报

上亲笔批示：对反映的这些问题，要追踪处理解决。 啊！党

的阳光、伟大祖国的阳光照射到了杨府山涂村这个边远的小

山村，人民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法律监督机关??全国

人大的吴邦国委员长，日理万机，心系八方，关心着千里之

外的陈秀平案件。陈秀平，你是幸运的！中央领导同志也了

解了你所受的冤屈，申诉再苦再累也算不了什么。 不久，全

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长亲赴全国四地一一检查、落实吴邦国

委员长的批示，专程来到温州督办这起申诉案。 于是，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0月20日做出（2004）温刑监字26号

《再审决定书》，决定如下：原审被告人陈秀平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一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五） 二个

多月后，结果出来了。 那天，我专程到温州去签收裁判文书

，却大吃了一惊：温州市中级法院2004年12月20日作出（2004

）刑再终字第17号裁定书，撤消原判，将案件发回区法院重

审；鹿城区法院2004年12月23日作出（2005）刑再初字第1号

裁定书，以区检察院已撤回起诉为由终结审理；鹿城区检察

院2004年12月28日作出（2003）刑不诉第519号不起诉决定书

，以“存疑”不起诉，了结本案。 杨府山涂村村委会里，失

地失屋的农民们因一直得不到安置，拿不到补偿，不论陈秀

平坐牢前还是坐牢后，依然天天聚集在那里。当听到陈秀平

案件撤销了，撤销就是平反了，乡亲们点燃了鞭炮，噼噼啪

啪的鞭炮放了许久、许久⋯⋯ 作为该申诉案的辩护律师，我

却高兴不起来。 这简直是一个奇闻。刑满释放后去申诉，居

然落了一个“存疑”不起诉？！后来我同一位有四十年检龄

的老资格检察官谈起此事，他说，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听

到有这等事情。 迫于吴邦国委员长的批示，原审法院只好再

审。但就是不肯宣告无罪，非要给陈秀平留下疑问，留下尾

巴，不还她一个清白。 陈秀平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当年在高

悬着国徽的法庭上，当着七百之众，法官朗声宣告她有罪，

那么，当申冤成功之时，不敢奢求再召集一个七百人的宣判

大会，但也要由法院在庄严的国徽下宣告无罪。 陈秀平始终

是无辜的。从案情来看陈秀平的要求，这要求一点都不过份

！ 对刑满释放的申诉人，法院以撤案和撤案结案，检察院以

“存疑”不起诉结案，法院、检察院的职能和职权到哪里去

了？在人类文明史上，法院一个最古老的职责，就是对罪有

或无作出明晰的判定啊！ 2005年元旦期间，一个寒夜里，我



一口气拟就第二份申诉状，指出温州两个法院一个检察院这

种做法违背了法律。 怀揣着第二份申诉状，我们又踏上了申

诉之途。 来到浙江省高级法院和浙江省检察院的接待室。接

待人员都觉得，以存疑不起诉来了结本案是有点搞笑。但如

何办下去，法院觉得，案子由检察院撤销了，如再次重审，

无从谈起，你们去找检察院吧；检察院觉得，陈秀平纵有宣

告无罪的请求，但检察院不具此职权，无法操作，你们去找

法院吧！ 这些申诉状都逐级转了下来，收尾工作交由区检察

院来做。区检察院一遍遍地做陈秀平的工作，“存疑”不起

诉与宣告无罪是一样的，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样就算啦。

陈秀平是个侨眷，侨务部门收到她的上访信后，热忱地派员

与司法机关接洽，但经法院检察院一番解释，为此专门发文

给她，劝她息访。 为这个“存疑”不起诉，有一次，我与有

关检查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我说：“咱们都是学法律的，

凭良心说，存疑不起诉与宣告无罪是一样的吗？” 他说：“

你这么说，好象我们在欺骗老百姓？” 我说：“对，就是欺

骗老百姓！” 很快，一个查究的电话打到了杭州⋯⋯ 在第二

次申诉期间，2005年夏，杨府山涂村6年未换届的村委会的换

届选举终于开始了。陈秀平当选为新一届村委委员，而在5名

当选村委中，陈秀平是得票最高者。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想

起了上世纪流行的一句政治熟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今，这句话没有过时。在这个村党员、农民们心里，

陈秀平是无辜的，她仅仅当面给村长、街道书记提了意见而

遭坐牢，尽管她此时还背着“疑问”，大家一直认为她是一

个维护农民利益的好人，群众信得过。 为了解决第二次申诉

的问题，我又一次去温州。同检查长约了时间，面对面交换



意见。 我们从本案事实到法律，到法理，谈了许多许多。检

查长当场决定，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再次讨论研究这个案

子。 2005年11月21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温州市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鹿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孔璋来到黎明接道

，街道主任、书记，杨府山涂村村长、书记及街道、村干部

约20人聚集在会议室里，一份刚刚作出的新的区检察院《不

起诉决定书》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简略引述了区公安分局

当年的起诉建议书有关段落后，“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

，不能证实被不起诉人陈秀平参与上述有关行为，因此陈秀

平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

条第（一）项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陈秀

平不起诉。” 同时，宣布撤消2004年12月28日作出的《不起

诉决定书》。 两份《不起诉决定书》，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

：⑴老的决定书不承认陈秀平有村妇女主任之职务，新的决

定书予以肯定；⑵老的决定书对公安分局罗列的“犯罪事实

”予以保留，只说查不清楚，新的决定书否定了陈秀平参与

了上述行为；⑶老的决定书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

四十条第四款（即存疑不诉条款），新的决定书依据的是《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

（即绝对不诉条款）。因此，新的决定书是一份“绝对”不

起诉决定书。 检察长向蒙冤受屈的陈秀平表示诚挚的道歉。

热烈的掌声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 （六） 随着“绝对

”不起诉决定书的发出，这起申诉案似乎落幕了。但是，本

文开头描述的宣判大会那场景依然时时浮现在陈秀平的脑海

里，她要求在国徽下在法庭上宣告无罪的心愿依然没有实现

。冬去春来，物换星移，转眼间两年过去了。作为律师，为



此案耗费了大量心力的我，能划上休止符了吗？ 我觉得自己

的使命没有完。我和我的委托人仍然在奔波着。 读者诸友及

法律界同仁，你们认为这起刑事案件的平反彻底吗？陈秀平

该不该得到一个由法院宣告无罪的结果呢？ ⋯⋯（作者：张

立宪，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